附件1：
平罗县科技研发项目实施主体赋分表
（高新类）
单位名称：
	牵头 单位
	赋分因素
	指标说明
	权重%
	赋分
	得分

	企业
	现场核查
	与项目申报材料一致性、项目实施基础条件
	10
	与申报材料一致，具备良好的项目实施条件（10分）
	与申报材料较一致，具有一定的项目实施基础条件 （5分）
	与申报材料不一致，项目实施基础条件薄弱       （0分）
	

	
	企业经营状况
	经营收入较上年增幅（企业纳税申报表数据）
	20
	指标值≧10%  （20分）
	0%≦指标值<10%  （15分）
	指标值<0%    
（5分）
	

	
	研发投入
	上年度税务加计扣除确定的研发费用总额（万元）×0.02
	20
	按实际得分计，最高赋分20分
	

	
	企业规模
	
	15
	规上企业（15分）
	规下企业（5分）
	

	
	 科技型企业类型
	-
	20
	创新型标杆企业（20分)
	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（15分）
	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(5分)
	

	
	高成长创新型企业
	
	10
	瞪羚企业（10分）
	雏鹰企业（5分）
	

	
	产学研合作方式及科技创新团队建设
	-
	10
	有国家级科研院所、“双一流”高校参与 （10分）
	自治区科技创新团队、引进科技创新团队（8分）
	自治区内外普通科研院所、高校参与（5分）
	

	
	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
	-
	10
	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10分）
	自治区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8分）
	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（5分）
	

	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
	产业（企业）技术需求对接情况
	与实际需求的对接情况
	30
	研究内容紧扣产业或企业技术需求，已开展需求对接（30分）
	研究内容与产业或企业技术需求结合比较紧密，但尚未开展过针对性的需求对接（20分）
	研究内容与产业技术需求关联度不高，未进行需求对接（10分）
	

	
	合作企业资金配套情况
	财政资金占研发总经费的比重
	30
	指标值≦30%  （30分）
	30%<指标值≦70%     （20分）
	指标值〉70% （10分）
	

	
	承担单位上年度科研资金预算执行情况
	上年度科研资金预算执行率
	25
	指标值≧80%    （25分）
	40%≦指标值<80%        （20分）
	指标值<40%  （10分）
	

	注：1. 赋分不叠加，具备多个资格的，以最高分计算；
2. 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加权因素中，“合作企业资金配套情况”仅针对有明确技术应用示范和产业化任务的产学研合作项目。
3. 首次申报企业研发投入分值分别计入现场赋分和企业规模赋分（各10分）。
4. 现场核查人员包括：县科学技术局2名，行业领域专家若干名
	分数合计：

	评分人员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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